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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或“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向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及和谐明芯（义乌）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系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 相关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提高公司

运营及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董事会同意本次增

资。

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92,304.86 万元人民币。公司拟

出资 90,295.14 万元人民币增加其注册资本， 其中包含募集资金 90,161.24 万元，自

有资金 133.90 万元。 增资完成后， 明芯光电注册资本将由 492,304.86 万元增加至

582,60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增资后明芯光电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明芯

光电在获得上述增资后，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

生产项目”的实施，并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上述议案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目前上述事项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换发的《营

业执照》。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一、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E3WG7C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龙祈路 901 号

5、法定代表人：孙宪军

6、注册资本：582,6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16 年 07 月 22 日

8、营业期限：2016 年 07 月 22 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光电材料及器件的技术开发、销售；研发、生产、销售、维修：照明

电器、灯具及其配件、电子元器件及其配件、LED 灯、电子产品、发光二极管、电子封

装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液晶显示器、LED 产品、灯

饰、铝合金制品、不锈钢制品；照明产品检测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

围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夜景工程设计及

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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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6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胡江滨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原因，胡江滨先生申请
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有关规定，胡江滨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
事会对胡江滨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0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94.53%-124.45%
盈利：3,341.46 万元

盈利：6,500 万元-7,500 万元

注：本表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产品销售结构变化带动利润增长； 非经常性损益增

加。 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为 3,500 万元左右，较上年同
期 1,826.83 万元增加明显，主要是计入当期损益的理财产品收益和政府补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19 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

在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7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
务代表王永辉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永辉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有关规定，王永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
事会对王永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5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限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吕永祥、叶祖光
先生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时间已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连任时间
不能超过六年等有关规定，吕永祥、叶祖光先生自 2020 年 1 月 18 日起无法继续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故其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以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吕永祥、叶祖光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截至公告日，吕永祥、叶祖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鉴于吕永祥、叶祖光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后，导致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

人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
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在此之前，吕永祥、叶祖光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选定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
根据相关规定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吕永祥、 叶祖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002772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20-010
债券代码：128026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01 月 28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增加公司收益，2019 年 0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于 2019 年 04 月 22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范围的议案》，将闲置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截至董事会召开日未
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金额）”，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投资范围调整为“银行存款或购
买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在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根据上述会议，2020 年 01 月 1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阳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阳众兴”）及武威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威众兴”）对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总额为 6,900 万元人
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12 天”产品。 同日，安徽众兴菌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众兴”）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向交通银
行天水分行认购了 3,800 万元人民币 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6
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购买主体 申购金额
（万元）

产品名称 产品期限 浮动年化收益
率

安阳众兴 6,00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 112 天

2020 年 01 月 17 日 -
2020 年 05 月 08 日

1.57%-3.70%
武威众兴 900

安徽众兴 3,80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 96 天

2020 年 01 月 17 日 -
2020 年 04 月 22 日

公司及子公司安阳众兴、武威众兴、安徽众兴均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
联关系。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期赎回情况
2020 年 01 月 16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阳众兴、 武威众兴及安徽众兴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的总额为 10,8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1 天”产品已到期赎回，相应的本金和收益已到账。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情况
1、2018 年 05 月 23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众友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 8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

结构性存款日增利 S 款”产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92）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019 年 04 月 10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阳众兴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 2,000 万元“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S
款” 产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8）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3、2019 年 05 月 17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众兴认购了 1,000 万元人民币的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S 款”产品。 2019 年 12 月 27 日，安徽众兴从上述产
品中赎回 500 万元人民币， 剩余未赎回金额为 500 万元人民币。《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135） 详见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4、2019 年 05 月 20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众友认购了 2,000 万元人民币的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S 款” 产品。 为满足江苏众友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2020 年 01 月 09 日江苏众友从该产品中赎回 300 万元，剩余未赎回金额为 1,700 万
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4）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2019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阳众兴、武威众兴及安徽众兴对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总额为 10,600 万元人民
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5 天”产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21）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阳众兴、武威众兴及安徽众兴对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总额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4 天”产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28）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2020 年 01 月 16 日， 安阳众兴及武威众兴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总额为 6,9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 112 天”产品。 同日，安徽众兴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 3,8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96 天”产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尚未到
期的产品共计 35,3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1 月 17 日

股票代码：002772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20-011
债券代码：128026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01 月 28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合理利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最大限度

地提高其使用效益，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2019 年 0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于 2019 年 04 月 22 日召开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范围的

议案》，将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 万元”，将自有

资金现金管理投资范围调整为“用于银行存款或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

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但不得用于股票

及其衍生产品投资、基金投资、期货投资等风险投资。 该范围不含江苏众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其对外投资范围按其《公司章程》之规定。”，投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在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根据上述会议，2020 年 01 月 1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乡星河”）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 8,000 万元人民币的“交

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6 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购买主体 申购金额 产品名称 产品期限 浮动年化收
益率

新乡星河 8,000 万元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 96 天

2020 年 0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04 月 22 日 1.57%-3.70%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乡星河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截至本公告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情况
1、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了 5,000 万元人

民币的“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2017 年第 3 期”理财产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22）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019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五河众兴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
25,0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12 天”产品。《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27）详见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3、2020 年 01 月 16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星河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
8,0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6 天”产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持有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尚
未到期的产品共计 38,0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1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2 日、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04）、《关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15- 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北路 16 号公司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13,991,5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3305％。 其中，参加现场
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13,050,14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1.01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5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 941,4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1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3,236,14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70％； 反对 5,45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弃权
75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0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8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68％；反对 5,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89％；弃权 750,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643％。

2、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刘军先生、刘翔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06,610,52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30％；反对 177,8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4％；弃权
75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66％；反对 177,8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8.8911％；弃权 75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0.1423％。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发友、 李化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916 证券简称：深南电路 公告编号：2020-011
债券代码：128088 债券简称：深南转债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中航证券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54 号”文核准，深南电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深南转债，债券代码：128088）15,20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
额人民币 15.20 亿元。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航国际控股”）配售深南转债 2,999,999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74%；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作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主承销商包
销深南转债 54,781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36%。 中航国际控股和中航证券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深南转债 3,054,780 张，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20.10%。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收到中航国际控股和中航证券的通知，中航国际控股
已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其所持有的深南转债 2,999,999 张，占深南转债发行总量的 19.74%。 中航证券已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深南转债
54,781 张，占深南转债发行总量的 0.36%。

本次减持后， 中航国际控股和中航证券不再持有深南转债。 具体变动明细如

下：

持有人名
称

本次减持
前持有数
量（张）

本次减持
前占发行
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日期 本次减持
数量（张）

本次减持
后持有数
量（张）

本次减持
后占发行
总量比例

中航国际
控股 2,999,999 19.74%

2020 年 1 月 16 日 2,073,865 926,134 6.09%

2020 年 1 月 17 日 926,134 0 0

中航证券 54,781 0.36% 2020 年 1 月 16 日 54,781 0 0

合计 3,054,780 20.10% / 3,054,780 0 0

特此公告。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0-014
债券代码：112263 债券简称：15 中房债
债券代码：112410 债券简称：16 中房债
债券代码：114438 债券简称：19 中交 01
债券代码：114547 债券简称：19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 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3 号院 1 号楼合生财富

广场 15 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永前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534,948,992 股，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一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 534,948,992 股，议案二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49,720,570 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342,404,919 股。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85,243,682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 83.3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7,161,2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份总数的 16.69%。
3、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 以下同）1

人，代表股份 15,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 0.0045%。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审议与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为部分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342,404,91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2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二）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为我司融资事宜向关联方提供

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 57,176,4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2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关联方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
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陈思佳、 霍晴雯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